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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计 算 机 学 会
澳 门 电 脑 学 会

粤澳互认字〔2024〕01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粤澳计算机类

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评价（第六期）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及个人：

为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人才有序流动通道，助力粤

港澳工程技术人才发展，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国

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

精神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行业组织有序承接专业技

术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具体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和中国科

协、民政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发展的意见》

等文件要求，广东省计算机学会、澳门电脑学会，决定开展“2024

年度粤港澳大湾区粤澳计算机类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评价（第六

期）工作”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人才专业资格互认和工

程师资格国际互认，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计算机类工程师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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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体系，促进计算机领域人才的成长，多渠道评价举荐人才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4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

二、受理级别

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

三、受理专业领域

广东省受理专业：计算机技术及应用、网络工程、软件工

程、信息工程（包含：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区块链、 数

据安全等）。

澳门地区受理专业：计算机技术及应用、网络工程、软件

工程、信息工程、资讯科技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请访问网址 http://39.108.169.193:2016/进行注册和登

录，注册登录系统后点击“职称评审—个人申报—申报”，从申

报入口进去填写提交申报材料：

1. 网上材料提交：请根据附件一及附件二文件，在申报系

统上填写提交申报材料及上传附件。

2. 提交材料并缴费后，等邮件通知再通过将纸质材料盖章

签名件一式一份连同附件装订，请邮寄至广东省计算机学会（广

东省申请人）或澳门电脑学会（澳门申请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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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价与发证

由广东省计算机学会与澳门电脑学会共同组织评审专家对

申请人员进行评价，对通过评价人员颁发粤澳两地计算机类工

程师评价证书，即一评二证。

六、广东省评价费用

申报人员提交材料后缴纳培训考试费及专家评审费两部分

费用。

（一）培训及考试费

培训及考试费 1860元。

注：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参与评审，考试不合格或该次

评审不通过的申报者，在两年内再次申报，无需重复交培训费。

（二）申请技术资格评审费

申请正高级工程师评审费 1950 元/人，高级工程师评审费

1650元/人，工程师评审费 1400元/人，助理工程师评审费 500

元/人。

七、澳门评价费用

申报人员提交材料后缴纳培训考试费及专家评审费两部分

费用。

（一）培训及考试费(澳门币)

培训及考试费 2112 元。

注：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参与评审，考试不合格或该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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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不通过的申报者，在两年内再次申报，无需重复交培训费。

（二）申请技术资格评审费(澳门币)

申请正高级工程师评审费 2340 元/人，高级工程师评审费

1980 元/人，工程师评审费 1680 元/人，助理工程师评审费 600

元/人。

八、申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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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

广东联系方式：广东省计算机学会评审会办公室

联 系 人：杨过，020-83561784，13824468800（微信）

电子邮件：83533315@qq.com

邮寄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71 号 3 号楼 104 室

澳门联系方式：澳门电脑学会

电子邮箱：eng.app@mcs.mo

邮寄地址：澳门欧华利街 7-7B 慧华阁 15 楼 C 座

扫二维码，添加工作人员进群咨询：

附件一：广东申报者资料包

附件二：澳门申报者资料包

广东省计算机学会 澳门电脑学会

2024 年 3 月 25 日


